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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 
2018年 12月 19日  
 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  

推行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  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屋 宇 署 開 發 電 子 資 料 呈 交 及 處 理 系

統（電子系統），以便中央處理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

123章）呈交的電子建築圖則、文件及申請的建議，徵詢委

員的意見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現時，任何人如欲進行《建築物條例》規定的建築

工程，須委任註冊建築專業人士 1擬備及呈交圖則，供建築

事務監督審批 2。屋宇署透過中央處理制度 3，集中處理所有

就私人發展送審的建築圖則。目前，註冊建築專業人士須

向屋宇署呈交多套建築圖則及證明文件紙本複本。屋宇署

在收妥紙本複本後，會分發給各個相關部門及機構（中央

處理制度成員）處理。中央處理制度成員多達 36個；所需

的紙本複本數目視乎呈交文件的種類而定。中央處理制度

36名成員的名單請參閱附件一。  
 
3 .  為處理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呈交的圖則及文件，屋

宇署於 2013 年就推行電子提交文件系統進行可行性研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即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註冊的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

程師。  
2 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，建築事務監督指屋宇署署長。循小型工程監管制

度簡化規定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士須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表格、圖則及文

件，但無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。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41(3)、 (3B)
及 (3C)條訂明的指定豁免工程亦無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。  

3   屋宇署實施一套中央處理制度，處理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呈交的建築圖則，

以確保就私人發展送審的建築圖則，得以徵詢所有相關政府部門和機

構，而屋宇署亦能在法定限期內整理所有意見。  

立法會CB(1)323/18-19(07)號文件  



 
-2- 

 

考慮到市場上產品及科技發展的成熟程度、開發該系統涉

及大量資源及工作，以及行業是否準備就緒，該研究建議

可先行開發一套電子表格呈交系統，以促進將來全面推行

電子提交文件系統。屋宇署採納了有關建議，並於 2016 年

推出電子表格呈交系統，供業界下載、填寫、簽署及呈交

電子表格。然而，於電子表格呈交系統推行後，業界仍需

向屋宇署呈交建築圖則及其他大型文件的紙本複本。    
 
4 .  屋宇署其後於 2017 年為全面推行電子提交文件系

統以處理電子圖則及文件進行了可行性檢討。檢討指出，

全面推行電子提交文件系統除可節省用紙和附帶的貯存空

間，以及減省行政工作外，亦能讓屋宇署接收以建築信息

模擬技術格式呈交的建築圖則，由此可帶來莫大裨益。建

築信息模擬技術屬三維設計及模擬技術程序，就構築物的

實體及功能特性建立及管理模擬數碼形象。有關技術會將

多類圖則整合成一個三維模型，當中包含建築設計、建造

及安裝設計、數量清單及開支預算等內容，無須個別製備

及人手整合。用戶可於發展項目初期在虛擬環境下進行規

劃、設計工作和建築工程。此外，建築信息模擬技術既能

偵測因設計不協調而產生的衝突、透過專門設計的外掛程

式模組檢查設計特點是否符合建築物規例；以及協助協調

各項工地活動，亦可分析資源運用情況及項目的可行性、

改善不同項目團隊之間的溝通，以及為日後保養建築物提

供有用的記錄。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有助降低因重做工

程及建造階段資源閒置等問題而造成的浪費，提高生產力

以及材料運用符合經濟效益。  
 
5 .  總括而言，檢討建議全面推行電子提交文件系統，

以改善屋宇署及中央處理制度成員處理建築圖則及文件的

工作效率，並鼓勵業界更廣泛和全面地使用建築信息模擬

技術，這正是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《香港智慧城市藍圖》
的其中一項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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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 
6.  有見及檢討的建議，屋宇署現建議發展電子系統為

數碼中央平台，以接收和處理建築圖則及文件，以及根據

《建築物條例》提出的其他申請，作為現時紙本形式系統

的另一選項。在發展局局長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支持下，

我們建議開發電子系統，預算成本為 2.144 億元。   
 
 
理據  
 
電子系統的特點  
 
7.  擬議的電子系統開拓大量空間提升政府服務，其主

要特點包括：  
 

(a )  一站式電子收件處：電子系統將成為一站式電子收

件處，接收建築圖則、文件及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

提出的申請；   

(b)  電子註冊：用戶可於電子系統建立個人帳戶，追蹤

各類呈交文件（包括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呈交的建

築圖則、同意及許可申請、牌照申請及證明書和表

格）的處理進度。用戶亦可接收提示、通知及公告，

並查閱獲批的申請或文件；  

(c )  電子繳費：用戶可以電子方式繳費，更方便之餘亦

可避免人為錯誤；  

(d)  電子轉交：在電子系統全面推行後，所有中央處理

制 度 成 員 均 可 透 過 電 子 系 統 接 收 由 屋 宇 署 轉 交 的

文件，並向屋宇署和用戶提供意見；  

(e )  電子審批：中央處理制度的各成員可同步審批圖則

並能與用戶於平台上分享其意見。我們會開發以電

腦 輔 助 的 圖 則 檢 查 模 組 以 助 查 核 以 建 築 信 息 模 擬

技術格式呈交的文件是否符合建築規例；以及  

( f )  電子文件管理系統：電子系統將與電子文件管理系

統結合，以處理數量龐大的呈交數據，提供有效、

可靠和安全的檢索、搜尋及存檔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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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效益  
 
8.  擬議的電子系統可帶來以下的效益：  
 

(a )  簡化發展項目的審批程序  
 

電子系統推行後，建築專業人士可以電子形式呈交

圖則及文件。建築事務監督及所有中央處理制度成

員可利用電子平台處理有關圖則及文件。電子系統

不 僅 節 省 呈 交 和 再 呈 交 圖 則 或 文 件 紙 本 複 本 的 時

間 及 人 力 ， 亦 可 減 少 相 關 的 交 通 及 印 刷 開 支 。 此

外，透過自動轉交裝置，電子系統可提高屋宇署分

發圖則及文件予其他中央處理制度成員的效率。用

戶可使用內設的網上申請進度追蹤及提示系統，掌

握呈交資料的處理進度。系統亦可備製管理數據，

以便相關部門進行監察。  
 

(b)  改善中央處理制度成員之間的協調  
 
電 子 系 統 促 進 屋 宇 署 和 中 央 處 理 制 度 成 員 處 理 建

築圖則的協作，兩者會以電子形式互相傳遞對圖則

的意見，以便在意見有分歧時盡快協調，縮短處理

圖則時間。   
 

(c )  鼓勵更廣泛和全面地使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 
 
現 時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可 向 屋 宇 署 呈 交 建 築 信 息 模 擬

技 術 格 式 的 建 築 圖 則 文 件 作 補 充 資 料 以 便 屋 宇 署

處理圖則 4。不過，由於缺乏全面的電子提交文件系

統，建築專業人士和中央處理制度成員未能完全利

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的好處（上文第 4段）。電子

系 統 會 鼓 勵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更 廣 泛 和 全 面 地 使 用 建

築信息模擬技術，擬備呈交私人發展項目的建築圖

則。政府自 2018年起規定政府主要基本工程項目需

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在電子表格呈交系統推出後，屋宇署於 2016 年年底發表一份作業備考，

就使用光碟（ CD）或數碼多功能光碟（ DVD）呈交建築信息模擬技術格

式的建築圖則作為補充資料以便屋宇署審批，提供一般指引。然而，屋宇

署仍然規定圖則須以紙本複本形式呈交，並根據紙本複本所載的資料處理

圖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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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用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， 電 子 系 統 正 好 配 合 該 措

施，亦有助推動業界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，順應

全球趨勢。  
 

(d)  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 
 
以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格 式 擬 備 的 電 子 建 築 圖 則 會

經電子系統接收，屆時將提供大量合宜的資料推動

其他智慧城市的措施。其中，以建築信息模擬技術

顯示的建築物資料可支援「空間數據共享平台」的

發展。該措施便利政府部門地理空間數據分享，以

及各種政府與企業應用範疇，包括三維數碼地圖。  
  

(e )  環保  
 

目前，建築專業人士於首次呈交時平均需呈交十套

建築圖則，其後通常再呈交大量相關文件，包括地

盤 平 整 圖 則 、 基 礎 圖 則 、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及 結 構 圖

則，以及相關計算資料及文件。圖則於首次獲批後

亦往往需再呈交修訂文件。電子系統有助減少呈交

文件的用紙和附帶的貯存空間，亦可節省建築專業

人士列印和送遞該等圖則的時間及開支，以及記錄

和搜尋圖則的時間及開支。  
 

( f )  加強屋宇署及用戶的溝通  
 
電子系統支援使用數碼個人身分 5，為註冊用戶（包

括公眾）提供一站式服務，提供度身訂造的提示，

例如提醒用戶屋宇署公布新或修訂的作業備考、通

告函件及報告，或有關屋宇署舉辦的研討會、簡介

會及宣傳活動的公告。用戶亦可在電子系統就活動

進行網上登記或提供意見。  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數 碼 個 人 身 分 是 香 港 發 展 智 慧 城 市 的 數 碼 基 礎 建 設 之 一 ， 為 本 地 居

民 提 供 單 一 的 數 碼 身 分 和 認 證 方 法 ， 以 進 行 政 府 和 商 業 的 網 上 交 易

及 以 數 碼 方 式 簽 署 文 件。數 碼 個 人 身 分 將 於 2 0 2 0 年 年 中 開 始 免 費 提

供 給 所 有 香 港 居 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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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的影響  
 
非經常開支  
 
9.  擬議的電子系統涉及於 2019-20至 2025-26共七個年

度的非經常開支，估計合共 2.144億元，分項數字如下：  
 

 （千元）  

項目  2019-20 2020-21 2021-22 2022-23 2023-24 2024-26 合計  

(a)  硬件  - 25,700 10,300 18,200 6,300 - 60,500 
(b)  軟件  - 11,260 8,860 1,200 1,200 - 22,520 
(c)  推行系統  6,800 7,680 7,640 10,580 10,480 15,030 58,210 
(d)  合約員工  3,400 6,890 7,400 7,480 7,480 8,940 41,590 
(e)  其他  280 390 4,460 3,490 1,460 2,000 12,080 

( f )  應急費用  - - - - - 19,490 19,490 

合計  10,480 51,920 38,660 40,950 26,920 45,460 214,390
 
10 .  上文第 9(a)段的 6,050萬元預算開支，是用作購置電

腦硬件，包括伺服器、網絡設備、保安組件及備份裝置等。 
 
11 .  上文第 9(b)段的 2,250萬元預算開支，是用作購置電

腦軟件，包括操作系統、系統遷移軟件及資訊保安軟件等。 
 

12 .  上文第 9(c)段的 5,820萬元預算開支，是用作委聘外

間服務供應商，以進行系統分析和設計、開發、測試、安

裝 、 系 統 遷 移 以 及 舉 辦 有 關 運 作 電 子 系 統 的 內 部 培 訓 課

程，並在推行新系統的不同階段，進行保安風險評估及審

計等工作。  
 
13 .  上文第 9(d)段的 4,160萬元預算開支，是用作僱用具

備有關技術和經驗的合約資訊科技人員，協助購置、統籌

及監督整個系統發展周期，包括但不限於系統設計、安裝、

測試、推行及系統護理。  
 

14 .  上文第 9(e)段的 1,210萬元預算開支，是用作支付其

他項目，包括通訊網絡（例如通訊傳送設備及主幹交換器

的租金）、數據中心支出（例如設置運作數據中心及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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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原數據中心）、為屋宇署員工舉辦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的

培訓課程以及購置消耗品（例如備份磁帶）的費用。   
 

15 .  上文第 9(f )段的 1,950萬元預算開支是應急費用，款

額相等於第 9 (a)至 (e)段項目開支總額的 10%。  
 
 
其他非經常開支  
 
16.  推行擬議的電子系統需要設立項目團隊，參與各項

工作，包括管理項目、購置硬件和軟件、採購服務、進行

系統分析和設計、協調其他部門及機構、場地準備工程、

用戶驗收測試，以及支援項目推展等。以上工作在 2018-19
至 2023-24年度期間，涉及非經常員工開支約 3,166萬元。屋

宇署將於項目進行期間檢視人手需求。  
 
 
經常開支  
 
17 .  電 子 系 統 全 面 推 行 後 ， 所 需 經 常 開 支 預 計 為 1,700
萬元，以提供持續維修保養及支援服務。有關開支涵蓋硬

件及軟件保養及軟件使用許可證續期的費用，分項數字如

下：  
 

2026-27 
之後每個年度  

千元  

( a )  硬件及軟件保養  6 ,950 
(b)  系統／應用程式保養  8 ,370 
(c)  其他  1 ,660 

( i )  消耗品  160
( i i )  應急費用  1 ,500

合計 16,9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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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節省及減免的開支  
 
18.  我們估計全面推行電子系統後，每年可節省及減免

的開支如下：  
 
 

(a )  理論上可節省開支 1,270萬元，用以處理圖則及呈交

文件的人力資源（即節省了員工工時的成本）；  
 

(b)  可節省開支 190萬元，用以掃描及貯存以紙張方式

呈交的文件成本；以及  
 

(c )  因 採 用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而 減 省 勞 工 及 材 料 等 建

造成本帶來的 77.6億元社會效益的減免開支，以及

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帶來的 6,800萬元效益（上文第 4
段）。  

 
 
推行計劃  
 
19 .  我們打算在 2022年第 1季起推行第一期電子系統。

第一期電子系統涵蓋以電子方式呈交並只須取得屋宇署批

准的文件（例如上蓋、覆蓋層、幕牆及玻璃簷篷的圖則）。

屋 宇 署 計 劃 於 2023年 第 4季 或 之 前 將 電 子 系 統 擴 展 至 涉 及

轉交工務部門的呈交文件（如拆卸、排水、挖掘及側向承

托的圖則），並於 2025年第 2季或之前擴展至所有種類的呈

交文件。請參閱載於附件二的時間表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20.  我們已於 2018年 6月就建議徵詢土地及建設諮詢委

員會轄下的屋宇建設小組委員會和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

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委員會的意見。有關委員會的委員

由持份專業團體及商會的代表組成。委員普遍支持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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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 
21.  視乎委員的意見，我們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

撥款，主要就上文第 6段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—電

腦化計劃下開立一項非經常性開支的 2.114億元的承擔額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22.  請委員就擬議的電子系統提出意見並予以支持。  
 

 
 
 
發展局  
屋宇署  
2018年 12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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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 

涉及中央處理建築圖則系統的部門及機構  
 
部門  
 
1.  漁農自然護理署  
2 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古物古蹟辦事處  
3 .  建築署  
4 .  民航處  
5 .  土木工程拓展署（包括土力工程處）  
6 .  旅遊事務署  
7 .  衞生署  
8 .  渠務署  
9 .  教育局  
10 .  機電工程署  
11 .  環境保護署  
12 .  消防處  
13 . 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14 .  路政署  
15 .  民政事務總署（包括牌照事務處）  
16 .  香港天文台  
17 .  香港郵政  
18 .  房屋署  
19 .  勞工處  
20 .  地政總署  
21 .  海事處  
22 . 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 
23 .  規劃署  
24 .  差餉物業估價署  
25 .  社會福利署  
26 .  運輸署  
27 .  水務署  
28 .  香港警務處  
29 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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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  
 
30 .  機場管理局  
31 .  醫院管理局  
32 .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
33 .  市區重建局  
34 .  香港電車  
35 .  山頂纜車  
36 .  昂坪 360 有限公司  
 
  



 
-12- 

 

附件二  
  
 

推行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的時間表  
 
 

工作  預計日期  

(a)   準 備 招 標 文 件 、 邀 請 投

標、評審標書及批出合約  
 

2018 年第 3 季至  
2019 年第 2 季  

 
(b)  系統設計至投入應用  
 

  第 1 階段 ‒適用於無須跨

部門轉介的圖則  
 
 

  第 2 階段 ‒適用於只須轉

介工務部門 6的圖則  
 
 

  第 3 階段 ‒適用於所有種

類的圖則  
 

 
 

2019 年第 3 季至  
2022 年第 1 季  

 
 

2022 年第 1 季至  
2023 年第 4 季  

 
 

2023 年第 4 季至  
2025 年第 2 季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即 建 築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、 渠 務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運 輸 署 及 水 務 署 。 


